
美
國
布
希
總
統
「
婦
女
」
政
策
之
簡
評

布
希
在
一
九
八
七
年
撰
寫
出
版
了
一
本
自
傳
，
題
名
為
「
向
前
看

(
F
g
E
口
的
明
白
，

諾
貝
已
)
」
'
書
中
對
婦
問
題
涉
及
極
少
，
雖
然
中
國
問
題
和
他
出
使
中
國
大
陸
的
生
活

估
了
不
少
篇
悟
。
書
中
第
二

O
七
頁
提
到
他
對
男
女
平
等
瞳
憲
法
修
正
案
(
開
門
自
己
自
己

N
H
m
y
畔
的

〉
呂
而
且
B
S
C

及
墮
胎
合
法
化
問
題
的
立
場
。

布
希
總
統
和
前
任
雷
根
總
統
都
在
婦
女
政
策
方
面
傾
向
於
保
守
。
關
於
男
女
平
等
憲

法
修
正
案
(
開
H
N〉
)
，
布
希
在
最
初
是
贊
成
的
，
後
來
囡
一
該
一
修
正
案
拖
延
超
過
時
效

，
延
期
後
又
未
得
足
夠
州
議
會
批
准
。
在
這
過
程

中
，
布
希
改
採
反
對
男
女
平
等
修
正
案

的
態
度
。
據
布
希
自
稱
•• 

「
雷
授
與
我
都
相
信
取
得
女
性
的
平
等
權
利
應
經
由
立
法
，
而

非
經
由
修
憲
。
」

關
於
墮
胎
問
題
，
布
希
反
對
廣
泛
的
墮
胎
合
法
化
，
主
張
僅
在
強
暴
、
亂
倫
、
及
母

親
生
命
危
險
的
情
況
下
，
墮
胎
應
為
合
法
。
布
希
始
終
反
對
最
高
法
院
對
墮
胎
有
利
的
判

決
(
同
自
己
ω

詞
益
而
)
，
而
且
布
希
希
望
藉
修
憲
或
其
他
方
式
推
翻
此
一
決
定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布
希
以
雷
根
的
副
總
統
，
當
選
繼
任
的
總
統
，
一
切
以
蕭
規
曹
隨
為
原

則
，
婦
女
問
題
上
亦
少
改
弦
更
張
之
舉
。

在
男
女
兩
位
就
業
機
會
平
等
方
面
，
性
騷
擾

(
F
H
S
Z
r
s
a
g
叩
門
)
問
題
受
到

歷
任
總
統
及
國
會
的
重
視
，
聯
邦
法
院
及
平
等
就
業
纖
會
委
員
會
(
防
空
且MW
B立
忌
，

s
g

阱
。
3
日

Z
D
F
q
n。
自
皂
白
5

口
)
明
定
為
性
別
歧
視
的
違
法
行
為
。

很
據
眾
議
院
對
性
騷
擾
的
定
義
是
「
有
意
並
重
覆
的
不
招
自
來
的
與
性
有
關
的
言
辭

、
姿
態
、
或
身
體
接
觸
，
且
係
不
受
歡
迎
的
。
」

(
C
﹒ω
-
E
O
C的
而
且
知
名
叫
巾
的E
E
g
g
­

H
m
u
∞
C
U
∞
)
 

性
騷
擾
在
工
作
場
所
和
教
育
界
是
一
種
壓
迫
式
的
性
別
歧
視
，
打
擊
婦
女
獨
立
與
平

等
的
潛
力
，
便
受
害
婦
女
畏
懼
外
出
工
作
，
因
而
妨
害
婦
女
的
經
濟
自
主
，
同
時
使
某
些

婦
女
犧
牲
色
相
來
保
全
工
作
纖
會
以
求
生
存
。
性
騷
擾
對
所
有
女
性
來
說

，
使
全
體
女
性

覺
得
孤
立
無
握
，
也
顯
示
男
女
的
不
平
等
。

根
據
凱
瑟
林
麥
金
農
(
們
凶
手

3

日
〉
﹒

Z
R
r
F
E
O
F
F
H
E二
汝
昌
的
眩
目
而
且
又

超
R
E
口
m
d詞
。
B
g
u

〉

g
m

巾
。
『
ω
巾
H
U
Z
n
H
F
S
S缸
片5
P
Z
m
若
出
自
〈
巾H
V
口
。
口
口
.• 
Jpr 

閻
錫
慶

呂
定
向
胡
志
可
B
F
H
U
斗
。
)
的
研
究
，
性
騷
擾
應
分
兩
類•• 

一
類
是
明
顯
的
性
騷
擾
，
另

一
類
是
工
作
璟
境
的
性
騷
擾
。
學
一
類
的
情
況
下
，
受
威
脅
的
女
性
必
須
犧
牲
色
相
，
滿

足
對
方
的
要
求
，
否
則
工
作
不
保
或
成
績
不
及
格
。
這
類
情
況
有
三
要
件
﹒
﹒
提
出
條
件
、

反
應
、
及
結
果
。
可
能
的
情
況
可
分
四
種

•• 

ω
雇
主
或
教
師
提
出
條
件
或
試
探
，
女
性
不

從
，
因
而
受
到
懲
罰
。
叫
雇

一
主
或
教
師
提
出
條
件
，
女
性
同
意
，
也
得
到
應
允
的
好
處
。

仙
一
雇
主
或
教
師
提
出
條
件
，
女
性
同
意
，
但
未
得
預
期
的
利
益
。
叫
雇
一
主
或
教
師
提
出
條

件
，
女
性
拒
絕
，
但
未
受
進
一
步
的
性
騷
擾
或
報
復
。
通
常
成
功
的
法
律
察
件
都
屬
於
有

證
撥
的
第
一
種
情
祝
。

至
於
第
二
大
類
的
工
作
璟
境
的
性
騷
擾
，
這
類
性
騷
擾
並
非
要
求
茍
合
，
而
是
多
種

形
式
如
碰
觸
、
取
笑
、
和
涉
及
女
性
外
貌
性
徽
等
言
辭
，
不
需
要
女
性
的
反
應
，
但
求
女

性
工
作
不
愉
快
。
這
類
性
騷
擾
常
受
姑
息
而
被
一
般
人
認
為
是
正
常
情
況
，
但
影
響
女
性

工
作
情
緒
至
鉅
。

性
騷
擾
在
美
國
的
普
及
程
度
究
竟
如
何
?
多
項
調
查
的
結
果
是
非
常
普
遍
。
聯
邦
考

績
制
度
保
護
委
員
會
(
己
﹒ω
﹒
言
而
且
∞
志
丹
而
目
的
M
V
S
Z旦
。
口
切
。
曲
已
)
曾
作
聯
邦
政
府
工

作
人
員
的
抽
樣
調
查
，
所
得
結
果
•• 
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女
職
員
在
兩
年
間
有
安
性
騷
擾
的
經

驗
，
百
分
之
一
受
強
暴
或
性
攻
擊
，
百
分
之
二
十
九
經
歷
「
嚴
重
性
騷
擾
」
'
包
括
不
受

歡
迎
的
信
件
、
電
話
、
及
性
有
關
的
資
料
、
要
求
親
密
關
係
、
以
及
不
受
歡
迎
之
觸
摸
。

為
保
障
女
性
人
格
及
平
等
工
作
機
會
，
在
制
裁
性
騷
擾
方
面
的
立
法
是
迫
不
及
待

的
。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早
經
歡
度
立
法
，
現
定
性
騷
擾
為
性
別
歧
視
的
一
種
，
一
九
六
四
年

的
民
權
法
案
(
已
皂
白
兔
悍
的
〉2
)

第
七
款
(
已
哥
哥
)
中
列
之
為
僱
用
的
性
別
歧
視

，
又
列
入
一
九
七
二
年
教
育
修
正
案
之
第
九
款
(
計
母
回
)
，
屬
教
育
方
面
的
性
別
歧

視
。
近
年
來
，
各
級
機
關
學
校
對
性
騷
擾
問
題
都
很
重
視
。

布
希
在
就
職
總
統
後
，
立
即
任
命
他
在
共
和
黨
內
政
敵
杜
爾
(
門

v
o
-
-的
太
太
伊
莉

沙
自
﹒
杜
蔚
為
勞
工
部
長
，
一
方
面
此
舉
可
促
進
共
和
黨
的
團
結
，
另
一
芳
面
可
得
提
拔

任
用
女
性
人
才
的
美
譽
。
在
政
治
手
腕
運
用
上
是
二
局
招
。(
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美
國
芝
城
律
師

)

月九年八十七國民華中




